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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草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。习近平总书记强

调，要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，研究实行差别化的

产业和区域知识产权政策，完善知识产权审查制度。2021 年，

党中央、国务院印发了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（2021—2035

年）》，国务院印发了《“十四五”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

规划》，指出要完善知识产权审查政策和审查管理体系。为贯

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决策部署，更好地

发挥专利优先审查制度的作用，进一步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，

经研究论证，形成了《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草案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改背景和必要性

现行《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》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，

在优化审查资源配置，服务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需要方面

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自实施以来，专利优先审查规模不断扩大、

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稳步提升，为支撑国家重点产业创新和服

务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已开展三

种专利申请优先审查 72 万余件，一批高质量创新成果通过优先

审查得到了及时有效保护。

近年来，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，新一轮科技革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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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、新质生产力培育发

展等对专利优先审查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，有必要对现行管理

办法进行修订完善，进一步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，强化对重点

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支撑保障。

二、修改总体思路

此次修改主要聚焦当前实践中的管理和操作问题，系统性

优化专利优先审查管理机制，总体思路包括以下方面：一是结

合新形势新要求适应性完善准入条件，突出支撑国家需求；二

是完善全链条运行管理机制，强化精准服务保障；三是提升服

务便利化水平，有效回应社会关切与创新主体期盼；四是及时

将实践中运行良好、各方认识较为一致的经验做法上升为规定。

同时，对部分文字表述进行了适应性调整，使条款表述更加严

谨规范。

三、修改主要内容

现行《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》共 15 条，本次修改对其中

的 14 条进行了修改，同时新增了 9 条。征求意见稿共 24 条，

分为总则、适用条件、办理手续、工作流程和要求、运行管理

规范以及附则共六章。主要修改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：

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，突出国家需求。在重点支

撑方面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，进一步聚焦服务

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的高质量申请（第二条、第五条）；在

适用条件方面，参考当前实践中的成熟做法，适应性调整了部

分业务规则（第四条、第六条），明确了不予优先审查的几种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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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情形（第八条）。

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，强化质量导向。在管理机制上，

强化央地协同，进一步压实地方局择优推荐和对推荐主体进行

管理的责任（第十三条、第二十条），明确对专利优先审查数量

的分配和管理原则，强化激励约束机制（第十九条）；在审查组

织上，进一步规范优先审查受理、审核、审查等各环节工作，

确保优案优审，提高授权质量（第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二十一

条）；在源头质量上，突出优先审查案件的技术创新和转化运用

价值（第五条），强化代理机构对重点创新主体的精准服务保障，

持续提升优先审查案件质量（第七条），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行

为实施相应罚则，筑牢质量底线（第二十二条）。

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，提升用户体验。在办理手续方

面，放宽了对现有技术材料的要求，进一步便利用户提交优先

审查请求（第十一条），同时明确了优先审查服务不额外收取费

用（第十二条）；在处理程序方面，聚焦实践中反映较为集中的

问题，充分吸纳当前成熟有效的做法，对具体操作进行了优化

（第十条、第十五至十八条）。


